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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第二季已经结束，但专家预估目前仍未达到疫情的高峰点。我们可以观察到大

部分的金融报告显示，与疫情之前相比，企业利润普遍呈现下滑趋势。

受到疫情严重影响导致利润率下降或甚至产生亏损的企业，税务机关可能会在进行

2020 财年税务审查 /稽查时对其发出挑战，以判断盈利下降的原因是否与纳税人透过

不当的转让定价行为汇出利润有关。

因此，掌握并量化 COVID-19 对疫情期间经营结果的影响至关重要，企业将以其作为合

理调整订价政策及其他战略性决策的经济、财务及商务考量基础，同时表明企业利润

率降低或亏损非肇因于不合理的转让定价政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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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受COVID-19疫情影响导致亏损或盈利波动的

预先应对计划。

5. 转让定价专家角度下的业务重组。

6. 低风险企业是否更能抵挡COVID-19疫情冲击？

7. COVID-19疫情对预先定价安排及/或其执行

层面的影响。

8. 转让定价稽查趋势：放宽对纳税人的查核抑

或更加激进的国家税收预算？

1. COVID-19疫情导致的产业链中断——集团

现有产业链模式转型与潜在风险。

详细内容请点击链接

2. COVID-19疫情导致集团内预计进行的定价

政策安排失效及其重组需求。

详细内容请点击链接

3. 可抵扣利息费用上限的修正——重要考量

和建议行动。详细内容请点击链接

本系列将涵盖以下关键议题：

背景信息

https://www2.deloitte.com/content/dam/Deloitte/vn/Documents/tax/vn-tax-transfer-pricing-sharing-series-episode-1-may2020-simp-cn.pdf
https://www2.deloitte.com/content/dam/Deloitte/vn/Documents/tax/vn-tax-transfer-pricing-sharing-series-epi-2-jun2020-simp-cn.pdf
https://www2.deloitte.com/content/dam/Deloitte/vn/Documents/tax/vn-tax-alert-transfer-pricing-ep3-simp-cn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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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注：

1  http ：//tapchitaichinh.vn/su-kien-noi-bat/gdp-6-thang-dau-nam-2020-dat-muc-tang-truong-181-324929.html 
2 https http：//www.gso.gov.vn/default.aspx?tabid=621&ItemID=19651 

对于选择继续经营的跨国企业，应在经济不景气情况下进一步检视转让定价

政策以应对疫情，如：

• 谨慎、一致、有序地追踪费用成本以量化疫情的影响；

• 对2020财年的关联交易进行适当调整。

德勤的观察

根据越南计划与投资部发布的经济报告，

越南 2020上半年GDP增长率破10年来最低

记录，仅1.81%。其中主要受到疫情重创的

行业为服务业及国际贸易业1 。

• 2020第二季持续受到疫情影响，越南政

府为防疫目的实施社交距离措施，导致

第二季的GDP增长率与上年度同期相比

仅0.36%，同样是10年来最低。

• 根据越南统计局表示，如美国、日本及

欧盟经济体亦在面对因全球贸易衰退及

供应链断链而导致的近十年来最严重的

经济萧条。

• 因外国投资的减少，跨国企业开始着手

重组供应链以节约成本、优化营运、缩

减运营规模、甚至在衡量亏损经营或停

业的优劣分析后关闭部分厂房以确保持

续经营的能力。截止2020年6月份，办

理停业的公司共 29,200 家，与2019年同

期相比暴增 38.2%，其中主要是住宿、

餐饮及分销行业2 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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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勤的建议

一、善用避风港原则：

按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（OECD ）发布

的指引，避风港原则目的为使符合标准

的特定类型纳税人免除或减轻特定义务，

以降低纳税人负担。疫情期间，企业应

持续了解并定期追踪避风港原则的变更。

鉴于大环境的变化导致企业营收、交易

量和集团内部重组的因素，亦可能导致

适用的避风港原则有别于以前年度。

二、转让定价目的之盈利波动分析：

微利或亏损可能源自许多因素。然而，

为证明获利的波动是COVID-19 疫情意

外爆发所致，而非刻意透过转让定价

规避的关键在于企业能否系统性地从

商业及财务角度分析疫情影响导致的

利润波动或亏损。利润波动原因可能

包括市场需求下降、收入萎缩、供应

链中断、产能利用率不足、坏帐准备、

员工资遣费、闲滞机器设备维修成本

或其他非正常成本。企业应合理一致

地记录及量化前述因素导致的损失以

确保与其他类似产业公司的可比较性。

三、基准分析的执行方法：

企业应考虑基准分析调整以选用功能、资产及风险与受测个体相近的可比较对象，

尤其是在仍受疫情影响的情况下。调整项目可能包括：

排除前期选用的可比较对象中，未受疫情冲击或甚至因疫情而获利

（一般企业少见此情况），或同期无类似情况可比较数据的公司；

新增或减少筛选指标以确保满足可比较程度；

选用的可比较年度：纳税人应慎重选用可比较数据的年度。在进行

2020 财年的税务稽查时，可能未取得 2020 财年同期的可比较对象财务

数据，但若采用2019的数据，由于经济情况不同，可能无法适用。

采用损失分割模式：集团可考虑在评估当前经济情况下的适用性后，

采用集团成员间损失分割模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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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勤如何协助

• 从越南在地角度进行关联交易深度分析

• BEPS -检视关联企业间的合约或协议

• 转让定价同期报告检视

• 转让定价健检

• 预先订价安排策略规划、文件准备及申请过程协助

德勤的建议（续）

四、集团内服务的订价政策协商或

规划以分担疫情影响：

企业应慎重决定关联企业的订价政策

以反映供应链各方应承担的合理损失，

且应一致适用于集团内部。其中，由

于在此艰困期间对于内部资金调动及

贷款保证的需求激增，企业应特别留

意财务交易。

五、与权责机关的适当沟通：

若条件允许，企业应积极联系税务机

关，寻求在疫情敏感阶段的转让定价

政策指引，以及了解其对于适用方法

接受程度的意见，以确保决策的开展

效益。同时，与税务机关保持沟通亦

可有助于权责部门了解企业的实际经

营情况，进而发展出更合适的政策。

下期预告：

在下一期中，我们将继续探讨转让定价专家角度下的业务重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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